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项目

采

购

需

求
人事处           2024年12月
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项目

二、项目预算及控制价：4.86万元（指服务费，按实结算）
三、采购方式：询价采购
四、资质条件

1.一般资质条件：应当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即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.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》以上资格条件中的（2）（3）（4）（5）证明文件可以以承诺方式递交，如果是承诺方式，请提供《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质承诺函》。

3、投标人具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，提标人需提供企业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扫描件并加盖公章。

4、本项目拒绝联合体投标。

5、投标人必须己经入驻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（截图并加盖公章）；

6、提供近3年诚信经营的自我情况说明原件以及“中国信用网”公示截图打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7、中标人需在娄底城区有办公场地（提供相关证明，房产或租赁合同）。
五、采购基本要求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0000余人。根据工作实际需求，为学校提供学生宿舍管理、实验室管理、学生宿舍保洁、学生事务、档案管理、培训管理等工作的工作人员
派遣人员工作内容

工作内容：宿管员应严格落实相应管理制度，并落实防火灾、防盗窃、防抢劫、防破坏、防爆炸及防灾害事故等安全防范措施；宿舍保洁员应严格落实相应管理制度，保障宿舍楼栋卫生干净整洁；实验室管理人员应按照学校实验室管理规定，完成规定的岗位工作任务；学生事务人员、档案管理人员、培训管理人员应做按要求做好学校相关部门的规定做好本职工作；所有人员必须履行工作职责，服从工作安排。

六、双方义务

1、中标人义务：

①因招标方工作需要用人，应在十日内向招标方推荐、派遣所需要的员工；

②对派遣人员的人事档案关系进行规范管理，不得将派遣人员的档案泄密、调转及转移人事关系等；

③在招标方确定的工资结构及标准和每月的考勤考核结果基础上，按时足额发放实际临聘派遣人员的工资，并按照政策办理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手续；

④负责提供合法有效的劳务费用票据；

⑤负责协调处理招标方与派遣人员发生的劳务纠纷；

⑥派遣员工发生工伤、工亡、患职业病的，中标方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和湖南省实施《工伤保险条例办法》等规定处理，工伤保险基金不能承担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定负责，由于派遣人员自身的原因造成工伤保险基金不能支付的费用（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、拒绝治疗、不按工伤保险规定就医等）由派遣人员自己负责，招标方不负责任何费用；

⑦保守招标方秘密；

⑧派遣人员未按约定的期限为招标方服务或未按有关规定办理辞职、工作交接手续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，积极配合招标方追究派遣人员的违约和赔偿责任；

⑨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义务。

2、招标人义务：

①为派遣人员办理有关报到、培训和上岗使用手续；

②为派遣人员提供必备的劳保用品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；

③对派遣人员进行日常管理。

七、其他说明

1、本项目报价包含招标范围确定需要的派遣服务费。如一旦中标，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，均由中标人免费提供，招标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。

2、本项目付款方式：招标方根据用工人数将服务费支付给中标方，中标方在学校确定的工资结构及标准和每月的考勤考核结果基础上，按时足额发放派遣人员的工资，并按照政策办理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手续。派遣人员工资费用由学校支付给中标公司，再由中标公司发支付给被派遣人员。

3、本项目对劳务公司及派遣人员的考核办法另行制订。

5、服务期间，中标人应加强安全管理，非招标人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，招标人概不负责。

6、中标方每月足额支付派遣人员的劳务费用，对拖欠或克扣有关费用的，招标方有权通过法律程序向中标方索赔，追究中标方的违约责任。

7、其余未尽事宜，在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。
8、对于上述项目要求，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回应，作出承诺及说明。

9、服务期限：一年。

10、服务费为45元/人/月，如遇派遣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或减少，相应按增加或减少招标方支付给中标方的服务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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